丰财购罚〔2019〕14号
丰城市财政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中金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丰城市国贸大楼3号楼2002室
一、违法事实:

依据《江西省财政厅关于2019年开展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赣财购〔2019〕21号）文件要求和《宜春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宜财购发〔2019〕176号）文件要求，本次检查针对2018年代理的政府采购项目，共抽取你公司政府采购项目 5个，目前已完成书面审查、核查，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1）未落实政府采购政策功能，未列明政府强制或优先采购节能、环境标志产品的政府采购政策要求；

（2）未载明对小微企业(监狱企业)产品及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给予价格6%-10%的扣除条款；

（3）以资质等级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4）商务评分设置区域限制条款。

二、处罚决定和处罚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八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执行标准的规定。对你公司违规行为中的（1）（2）项责令你公司责令限期整改，给予警告，处3000元罚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第三项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六条 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执行标准的规定。对你公司违规行为中（3）（4）项对你公司给予警告，处3000元罚款。
现我局对你公司作出如下处理决定：责令限期整改，给予警告，处6000元罚款。

行政处罚履行方式和期限：

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通过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你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丰城市人民政府或宜春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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